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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寨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动物遗存 1570 件，全部为哺乳动物，可鉴定属种包括猪、梅花鹿、狗、

牛和兔。猪和狗是先民饲养的家畜。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构成都显示出猪是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遗址猪群

以家猪为主，死亡年龄结构显示出家猪饲养水平较高。家猪除了可以为先民提供肉食外，可能还具有其他特殊意义。

先民依靠饲养家猪来获取主要的肉食资源，同时也狩猎少量野生动物来补充肉食资源。 

【关键词】：金寨遗址 大汶口文化晚期 动物遗存 猪 

【中图分类号】:K871.13【文献标识码】:A 

一、遗址情况介绍 

金寨遗址位于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庄里乡尠沟行政村金寨自然村周边，向南延伸到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草厂村，西北距萧县

30千米，东北距徐州 35千米。遗址主体年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中期（距今 5200—4300年），另有

少量周代、汉代遗存。2016 年 9月—2017 年 1月和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金寨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总面积约为1300平方米。遗址东区主体为一集中墓地，也发现少量房址和灰坑；北区主体为

一片排房基址，堆积丰富，从大汶口文化中期延续到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时，遗址西区和北区为居住区，东区为墓葬区；大

汶口文化晚期时，西区和北区主体是居住区，并有少量墓葬，东区有少量墓葬；到了龙山时期，整个聚落向东北方向延伸[1]。 

二、出土动物概况 

本次整理的动物遗存即为该遗址 2016—2018 年两次发掘所获，共 1579件，总重 25080.6 克。这些动物遗存分别出自地层、

灰坑、灰沟和墓葬中，时代包括大汶口文化中期到晚期，以大汶口文化晚期为主。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该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

的动物遗存。 

种属鉴定工作主要参照山东大学动物考古实验室的现生动物标本和古代动物比较标本；同时也参照《哺乳动物骨骼和牙齿

鉴定方法指南》
[2]
和《动物骨骼图谱》

[3]
等文献。相关数据测量则参照《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测量指南》

[4]
一书中的标准。 

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动物遗存有 1570 件，其中1373件出自居址区（西区和北区）各遗迹和地层内，197件出自墓葬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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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各遗迹内。出土动物全部为哺乳动物，可鉴定属种包括猪（Sus）、梅花鹿（Cervus nippon）、牛（Bos）、狗（Canis familiaris）

和兔（Lepus）等。 

下文将按照居址区和墓葬区分别介绍出土动物情况。 

（一）居址区动物概况 

出土动物遗存 1373 件，可鉴定属种为猪、梅花鹿、狗和牛等。其中，833 件动物遗存仅能鉴定为哺乳动物，除去 117 件残

骨外，其余可大略区分为大型（2件）、中型（713件）和小型（1件）哺乳动物。 

可鉴定到目的动物遗存共 540 件，其中偶蹄目 536、食肉目 4件。 

1.偶蹄目（Artiodactyla) 

(1）猪科（Suidae) 

猪属（Sus),509 件，为枕骨、头骨残块、上下颌及牙齿、游离牙齿、寰椎、枢椎、腰椎、胸椎、肩胛骨、尺骨、肱骨、桡

骨、髋骨、股骨、髌骨、胫骨、跟骨、距骨、掌跖骨、跗骨和趾骨等，至少代表不同年龄段的 33个个体。 

(2）鹿科（Cervidae) 

共 19 件，其中 3件为角，根据其特征可鉴定为梅花鹿（Cervus nippon）。其余标本只鉴定为鹿科，根据测量尺寸等信息可

分为大型鹿、中型鹿和小型鹿。 

大型鹿，仅 1件，为近端趾骨，代表 1个成年个体。 

中型鹿，6件，为胫骨、跟骨、掌跖骨和近端趾骨等，至少代表 2个成年个体。 

小型鹿，9件，为肩胛骨、肱骨、股骨、胫骨、距骨和游离臼齿等，至少代表 2个成年个体。 

(3）牛科（Bovidae) 

黄牛属（Bos),6件，为髌骨、桡骨、尺骨、肩胛骨、下颌和游离臼齿等。至少代表 1个 2.5—3.5 岁个体。 

羊亚科（Caprinae),2 件，为掌骨和下颌，至少代表 1个成年个体。 

2.食肉目（Carnivora) 

共 4件，其中 1件为大型食肉目动物，未能进一步鉴定到科；3件为犬科（Canidae），经鉴定为狗（Canis familiaris）的

肱骨和颈椎，至少代表 1个成年个体。 

（二）墓葬区动物概况 



 

 3 

出土遗存 197 件，可鉴定动物为中型鹿、猪和兔等。其中，133 件动物遗存仅能鉴定为哺乳动物，除去 28 件残骨外，其余

可大略区分为中型（102 件）和小型（3件）哺乳动物。 

可鉴定到目的动物遗存共 64件，其中偶蹄目62、食肉目 1、兔形目 1件。 

1.偶蹄目（Artiodactyla) 

(1）鹿科（Cervidae) 

共 8件，未发现鹿角，只能鉴定为鹿科，根据其测量尺寸分为中型鹿和小型鹿。 

中型鹿，3件，为胫骨、中间趾骨和游离臼齿，分别出自 M26、H78 和 H15。 

小型鹿，5件，为距骨、髋骨和中间趾骨，全部出自 H15。 

(2）猪科（Suidae) 

猪属（Sus),54 件，为髌骨、腕骨、尺骨、跗骨、腓骨、肱骨、股骨、胫骨、脊椎、掌跖骨、桡骨、上下颌骨及牙齿、游离

牙齿和趾骨等，分别出自 H109、H15、H48、H77、H65、H79、M5、M7、M18 和 M24。 

2.食肉目（Carnivora) 

1 件，为中型食肉目掌跖骨远端，出自 M26。 

3.兔形目（Lagomorpha) 

1 件，为第三跖骨，出自 M26。 

三、分析与讨论 

本次鉴定的动物遗存，全部为哺乳动物，从数量分布来看，居址区有 1373 件，墓葬区有 197件，居址区数量要远大于墓葬

区。 

居址区各科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布情况如图一和图二所示，以猪科为主，鹿科、牛科和犬科数量都比较少。 

墓葬区各科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分布情况如图三所示，也是以猪科为主，鹿科次之，兔科最少。 

数量统计结果说明，金寨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为猪科。 

（一）家养动物分析 

中国传统“六畜”包括狗、猪、牛、羊、马和鸡[5]，金寨遗址发现猪、狗、牛和羊。其中牛和羊的数量都非常少，不足以支

持是否为家养动物的讨论；狗的数量虽然也很少，但通过其骨骼形态特征及测量数据可鉴定为家养的狗。下面本文将主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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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的猪的驯化和饲养问题。 

 

图一 居址区出土各科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分布示意图 

 

图二 居址区出土各科动物最小个体数分布示意图 

 

图三 墓葬区出土各科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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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猪下颌M3长度和宽度测量数据分布示意图 

罗运兵先生将家猪的判断总结为以下七个标准：形态学观察、年龄结构分析、相对比例分析、文化现象观察、病理学观察、

食性分析、古 DNA 分析[6]。各项标准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要相互结合，相互印证，使结果更具有可信性。下面本文将从形态学特

征、死亡年龄结构、相对比例和特殊考古学文化现象四个方面讨论该遗址猪的驯化和饲养问题。 

 

图五 金寨遗址居址区出土猪的死亡年龄结构分布示意图 

1.形态学特征 

笔者对遗址出土的 37件猪下颌M3（包括居址区35件、墓葬区2件）进行长度和宽度的测量，其中长度数据 32个，最大值

42.84、最小值 30.78、平均值为36.63毫米；宽度数据36个，最大值 18.17、最小值 14.73、平均值为 16.44 毫米（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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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运兵综合多项数据，认为在M3长度平均值小于 39毫米的猪群中已经出现了家猪[7]。金寨遗址猪的下颌 M3长度平均值要远

小于 39毫米，猪群中应以家猪为主，部分长度大于 40毫米的个体可能为野猪或饲养时间较长的种猪。 

2.死亡年龄结构 

笔者对遗址居址区出土的 33个猪的个体进行死亡年龄的统计，结果显示大于 2岁的成年个体仅占 18%，小于 2 岁的未成年

个体占 82%（图五）。其死亡年龄呈现出非常集中的现象，76%的的个体死亡年龄为 1.5—2岁。 

罗运兵根据国内已积累的相关数据，认为“在一个考古遗址猪群中，若未成年个体比例超过 55%，我们就基本可以肯定该遗

址很有可能已出现了家猪”
[8]
。金寨遗址未成年个体比例高达 82%，远超 55%，可见其猪群中应以家猪为主。76%的猪都可以在

1.5—2 岁这一年龄段集中被宰杀，说明先民饲养家猪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肉食，且家猪饲养水平较高，可以在特定的年龄段集中

宰杀。小于 0.5 岁和小于 1岁的个体比例非常低，也可说明该遗址家猪的饲养水平较高，幼猪死亡率较低。 

3.相对比例 

从图一至图三可明显看出，无论是居址区还是墓葬区，猪科的数量都是最多的。居址区的统计结果显示，猪科的可鉴定标

本占总可鉴定标本数的 94%，最小个体数也占总最小个体数的81%，远超其他动物。 

根据罗运兵的观点，“一个考古遗址出土的主要哺乳动物群中，若猪所占的相对比例（NISP 比例、MNI 比例或者 MW比例都

可以）超过 30%以上，我们就基本可以肯定该遗址猪群中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家猪”[9]。金寨遗址的猪，无论是可鉴定标本数（NISP）

还是最小个体数（MNI）的比例都远超此标准线，可见猪群中确实存在家猪，且应以家猪为主。 

4.特殊考古学文化现象 

金寨遗址居址区并未发现特殊动物埋藏现象，笔者主要观察墓葬区存在的特殊考古学文化现象。 

共有 5座墓葬发现动物遗存。M26出土动物种属稍微复杂，包括中型鹿、兔和中型食肉动物等，未发现猪的遗存。该墓葬是

在清理 H65 下部灰黑土时发现的，叠压在 H65 之下，墓葬中这些动物可能属于 H65 或该墓葬的填土，并非当时埋葬的随葬动物。

其余 4座墓葬都只出土猪的遗存：M7出土猪下颌骨 1件；M18出土猪上下颌骨各 1件，可能为 1个个体；M24出土猪下颌骨1件；

M5 出土多件猪前后肢和脊椎等骨骼，可能为 1 个个体。可见，猪是金寨先民有意选择的随葬动物，从这一点来看，遗址中的猪

应为家猪。 

综上，从形态学特征、死亡年龄结构、相对比例和特殊考古学文化现象四个方面的分析结果可以判断金寨遗址猪群中存在

家猪，而且以家猪为主。 

（二）生态环境与生业经济 

金寨遗址出土动物群结构简单，猪和狗为明确的家养动物，牛和羊暂时无法判断是否为家养动物，兔子和不同体型的鹿科

动物则为典型的野生动物。 

1.生态环境复原 

兔常栖息于平原丘陵的草地、灌丛、林缘和农田中，一般无固定洞穴，多在夜间和黄昏活动，以青草、树苗、嫩枝及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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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为食[10]。梅花鹿主要栖息于混交林、山地草原和森林边缘附近，冬季多在山地南坡，春秋多在旷野，夏季常在较密的林子

里，行动敏捷，以青草、树叶、嫩芽及苔藓等为食；麂子（小型鹿）喜栖于气候温暖的低山丘陵多灌丛的地区；獐（小型鹿）

喜栖于沿江湖两岸的湿地、苔草地、芒丛、芦苇地以及邻近低山、丘陵的坡地
[11]
。 

金寨遗址中这些哺乳动物的发现，说明附近存在一定面积的林地和灌丛草地，存在比较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2.生业经济分析 

植物考古研究结果显示金寨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农作物包括粟、黍和稻，为旱稻混作的农作物结构，且粟在旱地作物中的

地位更为重要；先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会专门采集一些野生植物作为时令蔬菜、家畜饲料或油料来源
[12]
。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遗址先民利用最多的动物为家猪，且家猪饲养水平比较高，幼年个体成活率较高，这应该与遗址丰富

的农作物和野生植物资源密切相关。 

金寨遗址中发现水稻植硅体，说明遗址周边有适合水稻种植的地貌环境，但笔者在出土动物遗存中并未发现任何水生动物，

推测这可能与遗址动物遗存的保存状况不佳有关。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多数保存状况较差，破碎程度较高，居址区 61%的动物

遗存只能鉴定为哺乳动物，墓葬区也有近 68%的动物遗存只能鉴定为哺乳动物。即使能够进一步鉴定到科、属或种的遗存，也大

多比较破碎，发现了大量的动物游离牙齿残块。不仅动物遗存，墓葬中的人骨和棺椁葬具等也都保存较差。这种保存状况应该

与遗址所在地的埋藏环境有关。遗址所在地地下水位较高，在发掘过程中经常有渗水的现象发生。地下水位在每年的雨季和其

他季节表现会有所不同，可以想见，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遗址所在地的地下水位每年都会发生上下升降的现象，从而造成

遗址中的大量有机物（主要是动物骨骼、人骨和木质葬具等）难以保存下来。 

综上，金寨遗址先民以种植粟、黍和稻等农作物和饲养家猪作为主要的生业经济方式，同时也会采集野生植物、狩猎野生

动物来补充所需的各项资源。 

（三）随葬与祭祀 

笔者在墓葬区发现 197 件动物遗存，其中大部分因保存状况较差而难以鉴定，只能将之记为哺乳动物，能够鉴定的动物包

括猪、中型鹿、小型鹿和兔，这些动物中除兔外，在居址区都有发现。 

1.随葬动物分析 

金寨遗址发现 4座墓葬随葬猪骨（M7、M18、M24、M5）。猪骨随葬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发现较多。 

从随葬猪的部位来看，M7 和 M24 均为猪的下颌骨；M18 为猪的上下颌骨，从死亡年龄判断应为同一头猪的上下颌骨，骨骼

保存状况较差，推测下葬时应为完整的猪头；M5为猪的前后肢骨骼和脊椎等躯干骨骼，保存状况也比较差，推测应为同一个体。

这些猪骨在出土时就是分散出现的，可见当时并非以完整身体的形式下葬。 

从随葬猪的死亡年龄来看，M7和 M24 均为大于 2岁的成年个体；M18 为 1.5—2岁的未成年个体；M5为 1岁左右的未成年个

体。 

此外，在 M28出土的陶鼎中，也发现哺乳动物骨骼，因保存状况太差，没有办法进一步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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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埋藏原因，基本没有发现墓葬葬具，无法判断这些猪骨在墓葬中的确切位置。从 M5骨骼分散分布的情况，以及 M7、M24

等存在部分动物骨骼位于墓坑较上部位的情况来看，其有可能放置于墓主人葬具之外。 

墓葬中发现的猪骨遗存，其部位并不固定，有头骨、下颌骨，也有身体的其他部位；其死亡年龄也并不一致，有成年个体，

也有未成年个体。笔者推测这些动物遗存应为随葬给死者的肉食，或者是死者下葬时他人的献祭之物。比如海南的黎族，在人

死了以后，亲人便要带上猪、羊和酒前往吊祭，丧家当日即杀牲送鬼。入殓后，把已宰杀的猪、牛下颌骨连同其他随葬品放在

木棺上，或用木棒把下颌骨挑立在坟冢上[26],M28 器物内发现的哺乳动物明显为献给死者的肉食。 

2.特殊遗存分析 

遗址居址区并未发现任何动物特殊埋藏现象，墓葬区则发现部分特殊灰坑的存在。 

墓葬区有 8个灰坑发现动物遗存，其中 H1叠压在 M24、M87 之上，H65叠压在 M26 上并打破 M28 东南部，H48 远离墓葬集中

分布区，H79 打破 M64 和 M54 的东半侧。这些灰坑的时代都要晚于周边墓葬，应与这些墓葬关系不大，当为普通灰坑。 

H109 位于同时期墓葬 M62 和 M53 之间（图六），可能与这两个墓葬有关。出土动物遗存 6件，除 1件残破牙齿外其余均被火

烧成灰白色，结合该灰坑堆积和出土的其他遗物，发掘者认为其应为祭祀坑。 

 

图六 金寨遗址 H109 与 M53、M62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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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金寨遗址 H15 与 M24、M87位置关系图 

H15 与 M87、M24位置比较近，同开口于(4)层下（图七），可能与这两个墓葬有关。出土动物遗存 79件，除残破的牙齿外其

余均被火烧成灰白色或黑色。 

H77 和 H78 同时打破 M55 的东北角和 M86 的西北角，从打破关系来看，两个灰坑的时代都要比墓葬晚一些。H78仅出土 1件

残破的牙齿，H77 出土 10件动物遗存且都被火烧成灰白色。H77 可能与 H109、H15 性质一致。 

 

图八 鲁南苏北皖北大汶口文化晚期诸遗址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构成示意图 

H109 和 H15 都发现于墓葬周围，但与墓葬没有直接的打破关系，而且出土的绝大部分动物遗存都被烧成灰白色或黑色。这

两个灰坑出土的动物遗存保存状况普遍较差，骨骼破碎程度比较高，能够鉴定的骨骼遗存多为猪骨，且这些骨骼均出自灰坑底

部或底层。笔者认为虽然这两个灰坑出土的动物遗存并未显示出完整或局部完整个体的状态，但仍应属于动物的特殊埋藏现象。

先民可能会选择遗址（居址）中常见的动物（如猪和鹿），选取其四肢和躯干等部位，在这些灰坑中长时间焚烧，多数骨骼焚烧

殆尽，同时也残留一定数量破碎程度较高的骨骼。从鉴定结果来看，H15 可能焚烧过一头 2—3.5岁的猪，而H109 则可能焚烧过

一头小于 2岁的个体。先民焚烧这些动物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祭祀。 

H77 具有同 H109 和 H15 一致的特征，即出土动物遗存保存状况较差，经鉴定全部为猪骨，且全部烧成灰白色。H77 打破其

周边的两座墓葬，但从其只打破墓葬的一个角来说，还是存在墓祭可能性的。 

笔者认为，这三个灰坑具有动物特殊埋藏的性质，有可能为其周边相邻墓葬的祭祀坑。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那么金寨

遗址的猪除了能为先民提供主要的肉食资源外，还可能具有其他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同属鲁南苏北皖北这一区域的大汶口文

化中晚期遗址中，很多都发现有猪骨的特殊埋藏现象——猪坑（表一），这些猪坑的存在同样显示出猪对于先民来说具有特殊的

意义。 

四、小结 

金寨遗址 2016—2018 年度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均属哺乳动物，可进一步鉴定为狗、猪、小型鹿、梅花鹿、大型鹿、牛、羊

和兔等。哺乳动物的构成主要以中型哺乳动物（猪、狗、中小型鹿类动物等）为主，大型哺乳动物（牛、大型鹿等）和小型哺

乳动物（兔等）数量都比较少。从能够鉴定到科的动物来看，无论是可鉴定标本数还是最小个体数，猪科的比例都是最高的。 

根据文化面貌的异同程度和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可以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海岱文化区细分为八个小区[27]，其中鲁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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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苏北区和鲁豫皖区在空间上比较接近，笔者根据这几个区域已经发表的动物考古相关数据，考察其居址区哺乳动物可鉴定

标本数构成情况，结果如图八所示：各遗址先民利用最多的是以猪科和鹿科为代表的中型哺乳动物，其他科动物在先民生活中

地位都比较低；在对猪科和鹿科动物的利用方面，这些遗址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分为两组，其一以建新[28]、六里井[29]

和金寨为代表，以猪科（家猪）为主（占 50%以上），其二以梁王城、西公桥[30]和尉迟寺为代表，以鹿科为主（占50%以上）。

造成这些遗址间哺乳动物构成差异的原因不仅与遗址先民对周围环境的开发和利用程度有关，也与先民生计策略的选择有关，

这种差异直到龙山文化时期仍然存在[31]。 

金寨遗址中猪和狗是明确的家畜，牛和羊因数量较少难以支撑是否驯养的讨论，鹿和兔是明确的野生动物。先民以饲养家

猪来获取主要的肉食资源，家猪饲养水平较高。 

动植物考古研究表明，金寨遗址先民以种植粟、黍和稻等农作物和饲养家猪作为主要的生业经济方式，同时也会采集野生

植物、狩猎野生动物来补充所需的各项资源。 

金寨遗址的墓葬中随葬动物的种属比较固定，主要为猪。死亡年龄和随葬部位并没有任何规律性的特征，具有大汶口文化

晚期墓葬葬猪的一般特征，显示出先民随葬猪的主要目的还是将其作为肉食或肉食的象征。 

墓葬区发现几个特殊灰坑，周边都有相邻的墓葬，且灰坑内出土的大部分动物遗存均经过长时间焚烧，呈现通体黑色或灰

白色的特征，这可能与先民祭祀墓葬的行为有关；出土动物遗存鉴定结果以猪为主，推测猪是先民主要焚烧的动物，猪对于先

民来说，不仅是主要肉食资源的提供者，还可能具有其他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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